
 
 

 

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 

 

序号 原章程 修订后章程 

1 

第六条： 

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37,634.7763万元。 

第六条： 

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5,269.5526 万

元。 

2 

第十三条： 

 经依法登记,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: 

有色金属/仪器仪表/机械设备销售/经

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材料/零配件及技

术进口业务/对外投资/进出口贸易(凭

许可证经营)/经营进料加工和“三来一

补”业务(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除

外)。 

 

第十三条： 

经依法登记,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: 有色

金属、电池、仪器仪表零配件、机械设备、

化工产品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（危险品除

外）生产、加工与销售；研究和实验发展、

技术推广服务、新能源研发；货物、技术进

出口业务；资本投资服务、投资咨询服务。 

 

3 

第十七条：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37,634.7763 万

股，均为普通股，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。  

第十七条：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75,269.5526 万股，均

为普通股，并以人民币标明面值。 

 

备注：关于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，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7日 




